附件1 采购需求
一、货物名称：有机物料
二、数量：1134吨
三、采购要求：本次招标产品为动物的排泄物或植物残体等富含有机质的副产品资源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腐熟后而成的有机物料。外观为褐色或灰褐色粉状，均匀、无恶臭。
四、主要技术参数
1有机质的质量分数（以烘干基计）%      ≥45
1.2总养分（N＋P205＋K20)质量分数（以烘干基数）%≥5
1.3酸碱度（PH值）          5.5-8.5
1.4水分（鲜样）的质量分数%       ≤30
1.5总砷（A5）（以烘干基计）mg/kg        ≤15
1.6总汞（HG）（以烘干基计）mg/kg                ≤2
1.7总铅（Pb）（以烘干基计）mg/kg      ≤50
1.8总隔（Cd）（以烘干基计）mg/kg            ≤3
1.9总铬（Cr）（以烘干基计）mg/kg            ≤150
五、国家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强制标准、规范：采购内容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二、商务部分
说明：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商务要求响应、偏离说明表》中应对以下逐条商务要求进行响应描述或偏离说明。不满足以下要求的，其投标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1、交货期限：签订合同后20天内
2、交货地点：送至甲方指定地址
3、质保期：1年
4、付款方式：中标企业按合同规定将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的地点，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完成合同约定的各种技术服务指标后，才向中标企业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0%，余款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










附件2：供应商报名表
供应商报名表
项目名称：阳新县县级政府采购询价采购需求公示及征集供应商名单公告  
[bookmark: _GoBack] 项目编号：131-2020CG-135
	供应商名称（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办公电话和手机）
	 

	联系人邮箱
	 

	供应商提供的
报名资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如供应商是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明材料。

	
	2.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6.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

	
	7. 投标人须具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肥料登记证；

	建议
	供应商可对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公正性、专业性、合理性等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建议等。


注意事项：
1.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公告的内容和要求，完整递交有关资料，逾期递交的将予以拒收。
2.供应商所递交的资料（全部盖有单位公章）必须为一般常用电脑办公软件能够读取的清晰、易于辨识的彩色电子扫描件、照片（相关证书和证明材料的原件）,并对其他递交资料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及完整性负责，如提供文件资料有错漏、模糊不清、复印件的电子扫描件、照片、无法读取识别或弄虚作假等，一律属于无效文件。 
3.须在邮件（附件文件名注明公司全称）注明公司全称、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不注明我单位将拒收报名邮件）。


